
板橋府中青年社會住宅 

續租問答集 

一、本次續租基地位於何處？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 2號 2-9樓層，共 72戶。 

二、青年社會住宅戶租金訂定原則為何？是否需另外繳交管理費？ 

(一)租金訂定係參考不動產估價師評定結果，且優先戶租金依一般戶定價八折為原則。 

(二)本案公告每月租金表已含管理費，房屋每月管理費之計算方式以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主、

附屬建物及陽台之合計面積×新台幣元/月坪。(管理費：50元/坪)。 

三、何時開放受理續約申請？ 

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通知排定時間辦理簽約。 

四、續約申請資格？ 

(一)適用於板橋府中青年社會住宅租賃契約書之租賃期間屆滿前二個月承租人得提出申

請。 

(二)年滿 20 歲（含）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並以公告受理起始日為其年齡之計算基準

日。 

(三)申請人須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本市。  

(四)申請人及其配偶（含分戶）、申請人戶籍內直系親屬（以下簡稱家庭成員），於本

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均無自有住宅，惟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受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者，其相對人之自有住宅不列入自有住宅之認定範圍，或家庭成員個別

持有面積未滿 40平方公尺之非同一共有住宅（公同共有住宅應按潛在應有部份計

算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面積，下同）且戶籍未設於該處者，視為無自有住宅。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有自有住宅。 

1. 非屬前述無自有住宅情形者。 

2.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其應有部分(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

算面積合計達 40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原合約到期日所適用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惟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受家

庭暴力或性侵害者，其相對人之所得不計入所得計算。 

(六)人口數限制： 3 房型申請人之家庭人口數應至少 3 人以上。 

住宅資源不得重複享有之限制： 

1. 家庭成員有申請等候承租國民住宅情事，於簽訂續租租賃契約前，應事先完成

放棄國民住宅等候。 

2. 家庭成員現已承租國民住宅、公共（營）住宅或社會住宅者，於簽訂續租租賃契

約前，應事先完成退租國民住宅、公共（營）住宅或社會住宅。 



五、應備文件? 

(一) 續約申請書正本。  

(二) 公告日後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電子戶籍謄本。夫妻分戶者，應另檢具其配偶之戶口

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三) 原合約到期日家庭成員所適用之最近年度財產歸屬清單正本。 

(四) 原合約到期日家庭成員所適用之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正本。 

(五) 公告日後就學、就業證明正本。  

(六) 申請人符合住宅法第四條第一項所訂定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應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

件；不具備者，免附： 

1.低收入戶：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2.特殊境遇家庭：當年度主管機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  

3.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須檢附子女之戶口名簿影

本、全戶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 

4.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歲：社政主管機關出具之

證明影本（申請日期應為公告日（含）後）。 

5.65 歲以上之老人：戶口名簿影本、全戶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65 歲

（含）以上之年齡計算基準日為公告受理起始日。 

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受理申請截止前一年內曾經受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之有效證明影本(即保護令影本或確定判決書影本)。  

7.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醫院或衛生單位出具之

證明文件影本。  

9.原住民：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正本（申請日期應為公告日（含）後）。 

10.災民：於申請表勾選相關欄位後，並應提供受災日起一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

之文件影本。  

11.遊民：於申請表勾選相關欄位後由城鄉發展局通報相關主管機關認定。 

六、申請方式？ 

續租申請人於租賃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內備妥相關文件，郵寄掛號或繳交於板橋府中青年社會

住宅 1樓櫃台代收續租申請書及應附相關文件，缺件或逾期者則不受理，視同未申請續租，

概不予受理。 
七、特殊身分或情形的定義？ 

依據住宅法第 4 條第 1項規定：特殊情形或身分，指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低收入戶。 

(二) 特殊境遇家庭。 

(三) 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上（申請人或配偶於公告日前已懷孕者，得計入）。 

(四)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 

(五) 65歲以上之老人。 

(六)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七) 身心障礙者。 



(八)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九) 原住民。 

(十) 災民。 

(十一) 遊民。 

八、何謂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可以分開同時提出申請嗎？ 如何計算人口數? 

(一) 家庭成員：指申請人及其配偶（含分戶）、申請人戶籍內直系親屬（即父母、子女或

祖父母）。 

(二) 每一家庭成員以申請一戶為限。 

(三) 人口數計算： 

1.2 房 1 廳房型申請人之家庭人口數應至少 2 人以上，依申請時檢附之戶籍資料，

審查家庭成員之人口總數，是否符合各房型家庭成員人口數規定。 

2.申請人或其配偶持醫院證明正本或媽媽手冊正本能證明已懷孕者，胎兒視為 1口。 

3.尚無戶籍之外籍配偶及直系親屬，以居留證等具公信力文件，證明與申請人居住

於同一門牌者，得列為家庭人口數。 

4.同戶籍之直系親屬、夫妻（含分戶），僅得由其中一人為申請人，重複申請時，由

本公司向申請人確認放棄者，逾期未能確認，申請在後者視為不合格。 

同戶籍之旁系親屬各自申請者，戶籍內直系親屬不得重複計入家庭人口數，重複計入時，由

本公司向申請人確認，逾期未能確認，該人口數計入申請在前者。 

九、如何準備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申請人應自行向各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並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首頁（網址：

http://www.ntbt.gov.tw/etwmain/）點選「相關連結」→「國內稅務機關連結」，查詢各地稅

捐稽徵機關之聯絡電話、地址或下載相關申請表單，並以各稅捐稽徵機關規定為準。 

十、申請人之子女未成年，是否仍需檢附其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是，申請人須檢附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戶籍內直系親屬最近一年之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若子女在 109年（含）以後出生者，則只需檢附其財產

歸屬資料清單。 

十一、已承租、承購或申請承租、承購其他國民住宅、公營住宅或社會住宅等，是否仍可提出申請？ 

(一) 家庭成員有申請等候承租國民住宅情事，於簽訂租賃契約前，應事先完成放棄國民

住宅等候。 

(二) 家庭成員現已承租國民住宅、公共（營）住宅或社會住宅者，於簽訂租賃契約前，

應事先完成退租國民住宅、公共（營）住宅或社會住宅。 

十二、租期為何？可以續租嗎？ 

租約以每兩年為一期，承租人於租期屆滿前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申請續租，並經審查符合申

請承租時之同一承租資格類別者，得以續租，並以二次為原則。 

十三、可以承租後轉租，或作為辦公室使用嗎? 

不可以，倘若承租人（包含與承租人同居共同生活之人）將青年社會住宅房屋全部或一部分

作為營業、辦公等處所或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讓於他人，依

租約約定，出租人（即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得提前終止租約，承租人不得異議。 

十四、是否有網站或聯絡資訊？ 

http://www.ntbt.gov.tw/etwmain/


相關出租資訊，於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或｢

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網站（https://social-housing.planning.ntpc.gov.tw/）公告相關事項。 

十五、對於本出租住宅可向哪個單位詢問？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電話：（02）2960-3456分機 7269 

十六、承租後可以將戶籍遷入嗎？ 

可以，惟租約終止時須將戶籍無條件遷出。 

十七、申請入住後有哪些規範要遵守？ 

承租人及與承租人同居共同生活之人入住後除依據社區規約外，皆須遵守新北市青年社會

住宅房屋租賃契約、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依據租約及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規定，如扣

點累計點數達一定點數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 

十八、原以優先戶承租，但現已不具優先戶資格，可以續租嗎? 

原以優先戶條件承租者，於本次續租申請時符合續租資格並同時屬於住宅法第 4 條經濟或

社會弱勢者，得依原優先戶資格及條件續約；倘優先戶承租戶續約時已不具優先戶資格，惟

尚符合一般戶條件者，仍得依一般戶續租條件及資格申請續約。 

 


